交通部水运工程定额站文件

   交水站字[2011]8号

关于《水运工程造价人员

资格证书》漏检补办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水运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认证工作管理规定》，部已审核批准了9批水运工程造价人员资格。根据规定每三年复查一次。在历次复查中，均有少部分人员未按规定参加复查，为了加强行业造价管理工作的监督，保证持证上岗人员质量水平，经研究决定，对未按期复查的水运工程造价持证人员进行一次资格证书漏检补办工作。

一、复查补办条件：

1．持有“交通部水运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的现从业人员，按照证书年检时间，未按期参加复查的，本人提出申请，可参加补办。

2．凡已调离水运工程造价工作岗位的或退休后不再从事造价工作的人员，证书到期自动失效，并请所在单位（或本人）提出书面材料告知我站。

3．凡已漏检、不参加本次补办的造价从业人员，在今后进行的水运工程造价人员管理体系调查时，均按无证人员对待。

二、复查补办时间：

自即日起至2011年12月30日前，为报送材料时间。

四、复查补办要求

1. 凡参加漏检补办的人员均须填报《交通部水运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漏检补办申请表》及相应材料（见附表）；此表须由所在单位审核确认并加盖公章后寄至交通部水运工程定额站（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1472号；邮编：300222；电话：022-28348321；联系人：冯子龙）传真件无效。

2．我站将组织专家对漏检人员的情况及资料进行审查、复核，符合条件者予以补办有关手续。

3．申请漏检补办人员，每人应缴纳漏检审查手续费50元。

4．复查合格者，我站将“复查合格注册标志”寄至所在单位，各单位须自行将“复查合格注册标志”贴于《水运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复查注册栏”格内妥善保管备查，遗失不补。

5．漏检补办合格人员名单，将在《水运工程标准与造价管理信息》期刊上择期公布。

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填报（此通知仅在《水运工程标准与造价管理信息》2011年第3期与《水运工程造价网》发布，不另行文）。

附表：交通部水运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漏检补办申请表（见封四）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日 

附表：

交通部水运造价人员资格证书漏检补办申请表

填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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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 须附造价资格证书复印件和“现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

2..“从事造价工作业绩”系指自漏检期间完成的工作实绩，应详细填写，包括：工程（或工作）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及时间、投资额（或建安工程造价）、承担工作内容（分为：负责、主编〈审〉、参编〈审〉）。

3. 本表应附近三年完成造价文件或造价管理工作的证明材料（造价文件封面及签字页）复印件，每年应不少于两项；漏检人员需提供漏检期间的上述证明文件复印件。

4. .单位业务主管部门须对工作业绩所填内容进行核实，人事管理部门须对其他所填内容进行核实，并对其真实、客观性负责，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有效。

5.“从事造价工作业绩”，可另附页。

6. 本表可自行复制。
